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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

（一）变更原因 

1.财政部于 2021 年 2 月 2 日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解

释第 14号》（财会〔2021〕1号），要求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，

2021年 1月 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相关业务，根据《企业会计

准则解释第 14号》进行相应调整。 

2.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

解释第 15 号》（财会〔2021〕35 号），明确规定“关于资

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”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可比期间的

财务报表数据相应调整。 

（二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

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--基

本准则》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、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、企

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。 

（三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

本次变更后，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 2021 年 2 月 2 日发

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》（财会〔2021〕1号）、

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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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号》（财会〔2021〕35 号）相关规定执行，其余未变更

部分仍采用财政部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--基本准则》和各

项具体会计准则、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、企业会计准则解

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四）变更日期 

1.根据要求，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《企业会

计准则解释第 14号》，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。 

2.根据要求，公司按（财会〔2021〕35号）施行日执行

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》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

行变更。 

二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

1.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》关于政府和社会

资本合作（PPP）项目合同的会计处理的要求，本次会计政

变更的主要内容是： 

解释第 14号适用于同时符合解释所述“双特征”和“双

控制”的 PPP 项目合同，对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始实

施且至施行日尚未完成的有关 PPP 项目合同应进行追溯调

整，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，从可追溯调整的最早期间期初

开始应用，累计影响数调整施行日当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

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，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。 

2.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》关于资金集中管

理相关列报的要求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是：财政部于

2021年 12月 31日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》（财

会〔2021〕35 号，以下简称“解释第 15 号”），“关于资

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”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可比期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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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报表数据相应调整。解释第 15 号就企业通过内部结算

中心、财务公司等对母公司及成员单位资金实行集中统一管

理涉及的余额应如何在资产负债表中进行列报与披露作出

了明确规定。 

三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

1.本公司对于 2021年 1月 1日至解释第 14号施行日之

间新增的解释第 14号规定的业务，已根据解释第 14号进行

调整，对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始实施且施行日之前发

生的尚未完成的有关 PPP项目合同，进行了追溯调整。由于

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，本公司从可追溯调整的最早期间期初

开始应用解释第 14号。 

（1）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对 2021年 1月 1日资产负债

表相关项目影响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20年 12 月 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1年 1 月 1日 

应收账款  5,686,168,478.36  19,545,813.19 5,705,714,291.55 

合同资产  3,201,996,016.75  40,856,087.13 3,242,852,103.88 

长期应收款  1,171,923,554.56  -906,739,836.00  265,183,718.56 

无形资产  252,259,982.69  1,229,223,094.66 1,481,483,077.35 

其他非流动资产  3,911,628,319.33 -1,413,205,383.00 2,498,422,936.33 

应交税费  122,352,104.95  12,247.93  122,364,352.88 

递延收益  1,068,355,894.08 -1,041,426,168.59  26,929,725.49 

未分配利润  1,291,771,057.49  10,207,339.36 1,301,978,396.85 

少数股东权益  171,476,099.39  886,357.28  172,362,456.6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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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对现金流量表的主要影响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》规定，公司将确认

为金融资产的 PPP项目发生的建造支出，作为经营活动现金

流量进行列示，原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号》将相关

建造支出作为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列示。 

（3）对利润表的主要影响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》规定，将符合主要

责任人条件的 PPP项目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第 14号--收入》

确认合同资产，在项目建造期间确认建造服务收入，原执行

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号》，对公司未直接提供实际建造

服务的，不确认建造服务收入。 

上述数据未经审计，最终数据以审计报告为准。 

2.本公司自 2021年 12月 31日起执行解释第 15号，执

行解释第 15号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。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

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、公

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，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，

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3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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